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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洁琼文陈立波摄

管理社区矫正人员是门学问。如何让矫
正人员增强法制观念、自觉接受矫正，德清
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科长李剑国有一句九
字箴言：“管要严，帮要细，情要深。”

去年5月，家住筏头乡的社区矫正人
员杜某没把社区矫正制度当回事，一直无
故不到当地司法所报到。“他思想不汇报、
劳动不参加、外出不请假。我们工作人员
多次通知他，跟他讲道理，但是他都听不
进去。我们得依法办事，不能由着他的性
子来。”李剑国立即与公安、检察、法院等
部门协调沟通，启动四部门联合处置预案，
按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和程序，报请法院撤
销杜某缓刑，收监执行。

杜某成了湖州市第一个因不服监管而
被收监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这也给其他
社区矫正人员敲响了警钟。因为他们知道，
身边有个熟知他们的李剑国。

这话不假。对每一位社区矫正人员，
李剑国都会详细调查摸底，对其心理、家

庭等进行分析判断，制定矫正个案。甚至
节假日，他都在走村串户、手机抽查、整
理资料。同事说：“李科加班最多，如果
大楼里还亮着灯，那就是他办公室的。”

在获取了社区矫正人员的详细资料后，
他就和同事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工作，不
仅从思想上、精神上给予他们关爱，还为
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社区矫正人员杨某一直心事重重，情
绪不稳定。44岁的他还打着光棍儿，家中
老父亲又因病躺在床上，就盼着儿子早点
成家。热心的李剑国于是当起了红娘，到
处打听物色，帮杨某牵线搭桥，成就了一
段姻缘。前不久，李剑国还得到了一个好
消息：杨某当爸爸了！

在社区矫正工作岗位上，李剑国的心被
一种崇高的使命感牢牢拴着，一刻都不敢懈
怠。他用心传递着爱，用爱点燃了社区矫正
人员内心深处的希望。在他的组织动员下，
社区民警、矫正人员亲属、“夕阳红”志愿
者、“社区矫正阳光志愿者”等多种力量，以
“多对一”的方式对社区矫正人员提供帮
教。在他的努力下，德清县建立完善了成员

例会、联合检查、集中点验、审前评估、报到
回执、应急处置等一系列社区矫正衔接制
度，将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紧密联
系在一起。截至今年9月底，德清县共接收
社区矫正人员241名，至今无一人脱漏管
和再犯罪。

孙炎明参评
“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通讯员徐步文

本报讯本报曾经报道过的东阳市公安
局民警孙炎明，最近作为全国公安系统唯一
的候选人，参加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人
物评选。

孙炎明从警28年，在2004年5月被确
诊患有脑癌，面对绝症的威胁，他始终没有
放弃钟爱的公安事业，边治疗边工作，教育
挽救了一大批失足人员。其先进事迹经各级
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不久前，孙炎明还被评为2010年度“浙江骄
傲”的19名候选人之一。

大学食堂的
特殊“ 员工”

■通讯员沈园摄

近日，在杭州师范大
学下沙校区的食堂后厨
内，多了一群戴红帽子的
特殊“员工”。他们是该校
总务部后勤管理处“小红
帽工程”的第一批参与者，
均是该校的大学生。

这项工程意在培养独
生子女的自立能力。

八旬老太
输液后死亡？

药监部门封存相关药品
卫生局介入调查

■本报记者陈锦

本报讯昨天，杭州市民王先生向本报
反映，他奶奶因为左季肋部疼痛，到医院就
诊。她在输入了医院开出的含有“硫酸依替
米星”的注射液后出现身体不适，经抢救无
效离世。王先生等家属认为，医院用药与病
人死亡有密切关系。

王先生的奶奶姓王，杭州市江干区笕桥
镇人，今年89岁。12月3日上午10点左右，
王奶奶因为左季肋部疼痛，到杭州万事利医
院门诊外科就诊。接诊医生为外科的一名副
主任医师。

“诊断后，医生开了头孢呋辛脂片、0.9%
氯化钠和硫酸依替米星等药物，其中0.9%
氯化钠250毫升加入硫酸依替米星
（50mg×2），每天输液一次，用3天。”王先
生说。当天，在家人的陪伴下，王奶奶在该院
进行了输液。

考虑到这家医院离家较远，王奶奶的家
属便将剩下的药品带到当地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输液。“第二天，奶奶在社区服务站输液
过程中，出现意识模糊等症状。我们先后把
她送到笕桥医院、邵逸夫医院进行抢救，最
后还是没能救回来。”王先生说，12月4日
晚，奶奶去世。

王先生查阅了一些资料后，认为奶奶的
死亡跟医院不当使用硫酸依替米星有密切
关系。他说，“硫酸依替米星”是一种消炎药，
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用，尤其对肾功
能受损的患者要慎用。“去年11月9日，奶
奶就被查出肾功能不好。医生为什么还要用
这种药？”王先生不解地说。

昨天上午，带着王先生的疑问，记者来到
杭州万事利医院。医院董事长助理蒋玉东说，
患者到医院后，医生进行了诊断。从初步诊断
来看，患者主要有尿路感染、脾大原因待查、多
发性胆囊结石以及糖尿病（潜在）等问题。

“由于患者的尿路感染较为严重，需要
尽快治疗，我们医生就开了‘硫酸依替米
星’。”蒋玉东说，“硫酸依替米星”药品的注
意事项中，只说肾功能受损的患者不宜使
用，但并没有说严禁使用。而且注意事项上
也提到，必要时应调整剂量，还提供了两个
可行方案。

蒋玉东表示，考虑到王奶奶的肾功能不
好，再综合该调整剂量的方案，医院减少了
使用“硫酸依替米星”的剂量，每次为
100mg，比方案中的标准低了20mg。所以，
医院在用药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这起医患纠纷已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
视。12月10日，杭州市江干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已封存患者所用的同批次药品，进行
药品质量安全鉴定。该局办公室负责人告诉
记者，药品的鉴定结果估计要到本月底出来。

杭州市江干区卫生局也已介入调查此
事。昨天，卫生局工作人员主持院方和患者
进行调解。但患者家属情绪十分激动，调解
依然在进行中。

此事的进展情况与调查结果，本报将继
续关注。

■本报记者曹志男

本报讯因电费收取纠纷，杭州萧山商
业城业主施文炳将商业城管委会（以下简
称管委会）告上了法院，要求管委会公布
电费开支明细，并偿还多收的电费。法院
随后判决，要求管委会公布明细，但并不
支持施文炳退还电费的诉讼请求。

“凭什么管委会收的电费比电力局收
的要贵？我用的电又不是管委会的。”近
日，对此十分不解的施文炳打进本报热线
咨询。

施文炳在萧山商业城的服装市场内拥
有一部分房产，并开了一个休闲山庄。

施文炳说，他的休闲山庄是用电大户，
占了商业城服装市场一半的用电量。之前，
他一直以每度电0.9元左右的价格向作为
物业管理方的管委会缴纳电费。去年，施
文炳却发现，供电局向管委会开具的用电
收支票据上显示，商业城实际上缴的电价
是每度0.7元左右。

“这样算的话，从去年1月到10月，
我就多交了近20万元电费。”于是，施
文炳找到了管委会交涉，“我让他们
公布商业城用电收支明细，可他们却
不愿意。”

施文炳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缴了冤
枉钱，加上之前他和管委会之间没有签订
过相关的物业管理合同，一气之下，他将
管委会告上法院。

昨天，记者采访了负责管理商业城用
电的市场经营科科长於小其。於小其解释，
他们多收的那部分电费，是合理的用电损
耗费。

於小其说，休闲山庄与商业城的关系，
好比是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

“供电局在商业城只装了一个总电表，
商业城是‘终端用户’，商业城和供电局不
存在代收代缴的委托关系。”於小其解释，
他们向供电局缴纳所有的电费，再向休
闲山庄等用户收取费用；而加上用电损
耗，他们收取的电费单价肯定比供电局要
高一点。

“我们后来出示了详细电费开支明细，
还做了公证。法院认可了我们收取的损耗
费在合理范围之内。”於小其说。

在随后的采访中，萧山供电局城厢供
电所相关负责人证实，商业城是他们的
“终端用户”，和休闲山庄等业主不存在代
收代缴的关系。

施文炳还是很困惑，他始终觉得电费
应当统一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管委
会无权加价收取。于是，记者采访了北京
国纲华辰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党勇律师。

“如果是代收代缴的关系，毫无疑问，
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能多收电费。但像施
文炳这样的情况，管委会或物业公司是有
权征收合理的损耗费用的。这是一个协商
的过程，这笔费用如何收、收多少，业主
和物业之间应当在物业合同中进行详细的
约定。”

党勇说，施文炳应当尽快与管委会签
订一份物业管理协议，对电费收取标准进
行约定，以便产生纠纷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群英谱十大百优

他给社区矫正人员当起了红娘

10个月多缴20万元电费
山庄业主觉得冤，管委会说要加“损耗费”
律师：最好事先签物业管理协议约定价格


